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

中期检查和结项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项目组负责人： 

为加强我校科研项目过程管理和科研项目经费执行情况督导，帮助协调、解决在研项目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在研项目的后续研究，切实做好科研项目过程化管理工作，确保项目研究顺利进行和按期结项，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教学科研处将组织专家开展2025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工作。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期检查工作 

（一）检查范围
2024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

2024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名单
	学院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PCB表面缺陷检测研究
	焦冰
	自科
	XJ2024001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融合深度学习的青菜田杂草检测及分布
	李卫丽
	自科
	XJ2024002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激光增材制造高温合金复合材料
	傅宝根
	自科
	XJ2024003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农作物害虫轻量化目标检测算法研究
	罗娇敏
	自科
	XJ2024005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跨模态迁移学习的语音情感识别技术的研究
	殷小芳
	自科
	XJ2024006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活载作用下悬索桥结构内力和变形的解析算法研究
	赵海霞
	自科
	XJ2024007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基于机器视觉的桥梁船撞预警方法研究
	张倩
	自科
	XJ2024008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苍鹰”仿生动态栖息无人机研究
	吴伟涛
	自然科学类
	XJ2024009

	基础教学部
	二维铁电材料非共线极化特性研究
	高礼静
	自然科学类
	XJ2024010

	国际商学院
	数字金融、科技创新与城市经济韧性
	许莉
	社科
	XJ2024011

	国际商学院
	精益管理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林玲
	社科
	XJ2024012

	艺术与传媒学院
	基于NbS理念的多目标生态环境修复设计研究
	魏磊
	社科
	XJ2024013

	艺术与传媒学院
	AIGC 背景下新闻的情感传播及效果优化研究
	计憬煊
	社科
	XJ2024014

	艺术与传媒学院
	智能交互设计在大学生情绪管理与心理疏导中的创新研究
	周扬
	社科
	XJ20240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化记忆视角下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研究
	金若星
	社科
	XJ2024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美好生活视域下大学生美育素养提升研究
	王晓亮
	社科
	XJ2024017

	人文社科学院
	江苏省民办文科专业“全球胜任力”本土化培养路径研究
	秦楠
	社科
	XJ2024018

	人文社科学院
	基于AIGC和VR技术的非遗项目章山王马灯的传播研究
	王瑞丽
	社科
	XJ2024019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政府补贴激励对消费者绿色产品购买的影响及效果评估
	董琪
	社科
	XJ2024020


（二）检查内容 

1.项目研究进展情况及现阶段取得的成果； 

2.项目研究期间的经费执行情况、主要存在的问题； 

3.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及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三）检查要求

1.在研项目负责人认真准备及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附件1）。

2.正确标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纸质1 份，成果复印件装订成册，原件现场审核后退还。

3.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检查信息汇总表》(附件2）电子版，提交所在学院科研秘书汇总。
（四）其他事项 

1.项目成果在发表或出版时需在显著位置标注项目来源、项目名称及项目批准号，否则中期检查时不予承认。对重复标注不同项目名称的同一研究成果，只能认定为署名排在第一位的项目负责人的最终成果。

2.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的项目，可不参加中期检查，直接按结项要求申请办理结项。
二、结项验收工作 

（一）验收范围 

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符合结项要求的2023、2024年校级科研基金项目。 

2023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名单

	学院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

类别
	项目编号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轴零件圆度误差评定及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方法研究
	顾亭亭
	自科
	XJ202302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基于LoRa的移动机器人室内定位研究
	沈莉丽
	自科
	XJ202303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一种层级递进式流量分析系统
	景阳
	自科
	XJ202304

	信息工程

学院
	基于DNA计算的数字图像加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陈晨
	自科
	XJ202306

	信息工程

学院
	无人机自主滑行环境感知关键技术研究
	魏丽
	自科
	XJ202307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军民合用机场快硬型拦阻床特性材料制备及吸能机理研究
	刘晓军
	自科
	XJ202308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仿生水下航行器水翼推进性能优化研究
	金冉
	自科
	XJ202309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飞机进近过程中多环境变量下尾涡耗散特性研究
	俞芸芸
	自科
	XJ202310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排放标准升级政策评估
	韩亚琼
	社科
	XJ202311

	航空运输与工程学院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消费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吉朦
	社科
	XJ202312

	国际商学院
	开放式技术创新对高科技初创型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仇艺臻
	社科
	XJ202313

	国际商学院
	数字经济赋能江苏省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现状、困境与对策
	奚曦、谭静
	社科
	XJ202314

	艺术与传媒学院
	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与高校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夏凡、王萌
	社科
	XJ202315

	艺术与传媒学院
	心理育人视角下高校艺术疗愈育人模式创新性研究
	邹易
	社科
	XJ2023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字时代大学生“玩劳动”过程中意识形态引领研究
	卜俊兰
	社科
	XJ2023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下的民办高等教育科教融汇问题研究
	杨婷
	社科
	XJ2023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国不同地域分布的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个案研究
	沙婷婷
	社科
	XJ202319

	基础教学部
	海外社交平台南京城市形象呈现——基于推特语料库的研究
	韦宇
	社科
	XJ202320


（二）验收内容 

是否按照《项目任务书》完成研究任务并产生最终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是否存在署名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经费开支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 

（三）结项要求

各类项目完成任务书约定成果，即可办理结项。最终成果为已正式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或被采纳/批示的研究报告的，按《项目任务书》要求直接申请结项。

1.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结项报告书》（附件3，以下简称《结项报告书》），并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结项验收信息汇总表》（附件4，以下简称《结项验收信息汇总表》）电子版。
2.结项验收材料包括《结项报告书》及正确标注的研究成果复印件1套，所有材料按顺序用 A4 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论文类成果需复印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及论文全文；报告类成果需提供完整打印稿及成果摘要、成果被采纳/批示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已出版的著作类成果需提供正式的出版合同复印件及成果原件1份（原件不予退还）。

3.《结项证明》（附件 5）单独彩色打印，一式2份。填写结项证明注意事项：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与立项通知保持一致；项目组成员与立项时填写的成员名单保持一致，已离职或立项名单中实际并未参与项目研究的成员可去除。

4.未完成任务书约定研究成果不能按期结题的，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附件 7，以下简称《变更申请表》）（提示：申请延期来年绩效考核扣分）。
5.以上材料提交至所在学院科研秘书汇总，成果原件同步报送，原件经教学科研处现场审核后退还（著作类除外）。

（四）其他事项

1.项目成果在发表或出版时需在显著位置标注项目来源、项目名称及项目批准号，否则验收时不予承认。对重复标注不同项目名称的同一研究成果，在验收时只能认定为署名排在第一位的项目负责人的最终成果；

2.最终成果为论文的，均应正式发表，用稿通知一律不予认定；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书稿的，需要提供成果的查重报告，其中去除作者本人文献的复制比不得超过20%。
3.研究成果报送材料要求：论文类成果需复印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及论文全文；报告类成果需提供完整打印稿及成果摘要、查重报告、成果被采纳/批示证明材料的复印件；著作类成果需提供原件（未出版的书稿报送装订好的打印稿、正式的出版合同、查重报告，正式出版后需报送样书1套。）；最终成果为未被采纳/批示的研究报告、未出版的书稿等形式的，须由依托学院组织专家鉴定，鉴定专家由校内外3名及以上所属学科或相关研究领域的高级职称专家组成，校外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通过专家鉴定结项的项目，应同时提交经专家签字确认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成果鉴定表》（附件6，以下简称《成果鉴定表》）。
三、时间安排与报送要求
（一）2026年1月1日—4月1日，各项目负责人做好中期检查及结项成果准备工作，按要求填写中期检查或结项验收相关材料(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

（二）2026年4月2日—4月8日：提交至所在单位初审，单位负责人签字，盖部门章。

（三）2026年4月9日—4月14日11：00 前：各单位统一将汇总好的本院所属项目经部门领导签字盖章的《中期检查信息汇总表》和《结项验收信息汇总表》纸质版、《中期检查报告书》（一式两份）或《结项报告书》纸质版（一式两份）、及按要求装订成册的相关成果、结项证明等材料提交至教学科研处办公室(德馨楼 327室）。

（四）2026年4月15日—4月21日：教学科研处审核资料。
（五）2026年4月30日前：教学科研处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评审会以查看材料和现场答辩的形式开展，各项目组结合《中期检查报告书》或《结项报告书》内容制作PPT，由项目负责人作汇报，专家组进行提问，项目组答辩，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五）2025年5月：反馈评审专家组意见，公布评审结果。 

未尽事宜，请咨询教学科研处。 联系人：叶英 联系电话：87190031 

附件：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

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检查信息汇总表》

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结项报告书》

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结项验收信息汇总表》

5.《结项证明》

6.《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成果鉴定表》

7.《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

教学科研处

2025年12月12日


